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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宝保险有限公司 

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津贴条款 

C00006032622020022501342 

 

总则 

第一条凡投保了利宝保险有限公司《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意外伤害保险(A 款)》

《交通工具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或《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以下简称“主险”）

且扩展了新型冠状病毒身故、残疾责任的投保人，均可投保本附加险。 

 

保险责任 

第二条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续保者不受等待期规定的限制），经保险

人认可的医疗机构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保险人按照保险单载明保险金额一

次性给付保险金。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合同的等待期为 30 天。自本附加险合同生效之日起 30天内，

如被保险人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或者被确定为疑似病例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

的责任。 

 

责任免除 

第三条下列任一情形或因下列原因导致被保险人感染 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保险人不

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 主险合同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 

（二） 主险合同无效或失效； 

（三）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四） 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或者被确定为疑似病例； 

（五） 等待期内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或者被确定为疑似病例（续保者除外）。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第四条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 保险金给付申请通知书； 

(二) 保险单原件； 

(三) 保险金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四)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附有病理显微镜检查、血液检验及其它科学方法检

验报告和被保险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诊断证明书； 

(五)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

和材料； 

(六)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

份证明等相关文件。 

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上述材料的，应提供其它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

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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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其他事项 

第五条本附加险的主险合同终止时，本附加险合同亦同时终止。本附加险条款内容

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险条款为准。 

 

释义 

第六条除非本附加险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在本附加险保险合同中，以下词语具有如

下含义： 

(一)认可的医疗机构：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经国家或

当地卫生健康管理部门或者政府指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治定点医院或检验机

构。 

(二)新型冠状病毒：特指经世界卫生组织暂时命名的 2019 新型冠状病毒（2019-

nCoV）。 

 


